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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 

1 
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

产处置专用账户 
57,101,267 36.37 

2 中惠融通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38,482,368 24.51 

3 北京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 8,000,000 5.09 

4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306,249 2.74 

5 张静渊 3,814,240 2.43 

6 宏亿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66,136 0.87 

7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348,483 0.86 

8 李兰 1,337,611 0.85 

9 彭汉光 640,000 0.41 

10 杨文兵 616,003 0.39 

合计 117,012,357 74.52 

2019 年 11 月 18 日，中惠金控股东周莉、周斌形成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

中惠金控出售其持有中惠融通的 100%的股权。 

2019 年 11 月 19 日，收购人与中惠金控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就董

宇受让中惠金控持有中惠融通的 100%股权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关于交割约定如

下：中惠融通股权变更资料受理后，中惠融通股权过户工商登记变更完成，双方

完成交割。自交割完成之日起，收购人依据中国法律法规取得中惠融通股权及相

关的权益，享有并承担法律法规及中惠融通公司章程规定的相应的股东权利和义

务。 

2019 年 11 月 21 日，中惠融通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登记变更，

收购人与中惠金控完成中惠融通的股权交割，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法律

法规，中惠融通变更为董宇的个人独资公司，董宇能够通过中惠融通实际支配海

洋股份 24.51%的股份共 38,482,368 股，成为海洋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2）收购人取得海洋股份控制权的其他依据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中惠金控除配合办理本次收购人收购中惠融通

股权变更登记外，同时配合收购人发起海洋股份董事会席位变更。根据海洋股份

的《公司章程》第七十七条、七十八条之规定，海洋股份董事会成员任免及其报










